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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一、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农村合作金融市场中农村信用社等市场主体ꎬ 因客观经济环境因

素ꎬ 形成了资源占有的优势ꎬ 从而造成了市场份额、 市场影响力、 价

格控制能力等多方面优势ꎬ 最终形成了市场支配地位ꎮ 取得了市场支

配地位的农村信用社等农村合作金融市场主体ꎬ 进行了诸如差别待遇

交易、 附加条件交易、 强制收费、 捆绑收费、 强制搭售、 指定交易及

强制交易等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ꎮ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金融消费者的

利益ꎬ 而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反垄断法重要的法益目标ꎬ 消费者权益在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中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适用标准ꎮ 这类损害消

费者利益的行为ꎬ 属于学理上 “剥削性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的类型ꎮ

同时ꎬ 农村合作金融又存在利率同盟等限制竞争协议行为ꎮ 另外ꎬ 因

其机构合并重组等事件的发生和经营者集中审查标准的 “失灵”ꎬ 农村

合作金融领域还存在着经营者集中的垄断风险ꎮ

我国当前 «反垄断法» 对于农村合作金融的规制现状ꎬ 主要体现

在反垄断法的农业豁免制度、 有关金融业等特殊行业的适用问题以及

反垄断法与金融产业管制法的关系中ꎮ 我国 «反垄断法» 第 ５６ 条确立

了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ꎬ 并由于其条文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ꎬ 使



００２　　　　 农村合作金融反垄断法适用豁免研究

得农村合作金融领域并不能适用该条款的规定ꎮ «反垄断法» 第 ７ 条规

定了有关 “特殊行业” 的反垄断法豁免问题ꎮ 本书所提出的 “特殊行

业” 是指涉及国计民生、 对国民经济有重要影响的传统自然垄断行业

以及一些由国家管制的产业部门ꎬ 这些产业之所以由 «反垄断法» 第 ７

条进行专门规定ꎬ 可以看出其立法的宗旨和目的是想体现出这些产业

的特殊性ꎬ 进而在反垄断法中例外对待ꎮ 农村合作金融作为金融行业

应该属于这一特点的行业ꎮ 但从这一规定内容上来看ꎬ 它缺乏可操作

性ꎬ 更多体现为一种宣示性的规定ꎮ 从这一规定中看不出金融行业作

为 “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 而长期以来属于国家 “专

营专卖的行业”ꎬ 是否属于反垄断法豁免或除外适用的范畴ꎮ

经过以上对我国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 有关金融业与特殊行业

的豁免规定的检省审视ꎬ 发现我国反垄断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ꎬ 并未

明确规定对于农村合作金融可以获得反垄断豁免ꎮ 反垄断法的基本原

则是对各个行业领域普遍适用的ꎬ 豁免的实质是对满足特定条件、 特

定类型的垄断进行宽恕、 容忍ꎬ 所以豁免需要十分地审慎ꎮ 豁免必须

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方可有效ꎬ 任何推理推定均不能视为合法性依据ꎮ

因此ꎬ 在当前尚没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情况下ꎬ 农村合作金融

当前并未获得反垄断法的豁免ꎬ 我国当前反垄断法对其的基本态度仍

是适用ꎮ 这就在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ꎬ 造成了执法上的尴尬状态ꎮ 而

这样尴尬与矛盾的状态ꎬ 就要求我们真正科学地分析农村合作金融是

否应该获得反垄断法的豁免ꎮ 只有真正弄清这一问题ꎬ 才能解决反垄

断法在农村合作金融领域执法中的矛盾ꎬ 真正完善农村合作金融的法

律规范制度ꎬ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进行ꎮ

二、 研究现状

近年来ꎬ 国内学者对于合作社经济组织与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也有

较为丰富的研究ꎮ 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为: 李建军、 刘平著 «农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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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组织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ꎮ 唐宗昆著 «合作

社真谛»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ꎮ 孙亚范著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利益机制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ꎮ 陈荣文主编

«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律创新»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ꎮ 李洁著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法律问题研究»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ꎮ 在核心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主要包括: 国鲁来撰写的 «合作社的产生及马克思

恩格斯的合作社思想»ꎬ 载于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ꎮ 周明

栋撰写的 «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比较研究———以江苏为例»ꎬ 载于 «金融

纵横»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郑景元撰写的 «论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法律属

性———功能异化及其限度»ꎬ 载于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是张洁撰写的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理论与实

践研究» (吉林大学 ２０１３ 年博士学位论文)ꎬ 该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

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发展的问题ꎮ

本书探讨的主要内容为农村合作金融反垄断法豁免问题ꎮ 国内外

学者对于普适性的反垄断法豁免与除外适用问题研究比较普遍与深入ꎬ

且研究时间比较早ꎮ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ꎮ 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主

要包括: 钟钢著 «反垄断法与反垄断法豁免»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ꎮ 祁欢著 «公共服务业反垄断豁免法律制度研究» (知识产权出

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ꎮ 刘榃著 «反垄断法农业豁免制度研究» (知识产权出

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ꎮ 专门的博士学位论文比较典型的有两篇: 一篇是

２００６ 年华东政法大学孙一鸣博士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 «反垄断法适用

除外制度研究»ꎻ 另一篇是钟刚撰写的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研究» (中

国政法大学 ２００８ 年博士学位论文)ꎮ 这两篇博士论文均全面系统地论

述了反垄断法豁免与除外制度的原则、 方式、 程序等问题ꎮ 在国内重

要的核心期刊中ꎬ 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包括: 游国城、 郑赛花撰写的

«论反垄断法适用豁免制度»ꎬ 载于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ꎮ 唐要家撰写的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比较分析»ꎬ 载于 «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黄进喜撰写的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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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法理分析与制度完善»ꎬ 载于 «东南学术»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ꎮ 应品广

撰写的 «反垄断法的豁免———中国的视角和选择»ꎬ 载于 «中南大学学

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探讨了

反垄断法的豁免制度ꎮ

在研究农村合作金融反垄断法豁免这一问题时ꎬ 不可避免地要涉

及反垄断法的一些基础而重要的理论ꎬ 如反垄断法的价值、 实施过程ꎮ

这方面的专著较多ꎬ 近三年来有代表性的著作为: 王晓晔著 «反垄断

法»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ꎮ 叶卫平著 «反垄断法价值问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ꎮ 王健、 朱宏文著 «反垄断法实施问题研

究»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ꎮ 这些著作带有一定前沿性与系统性ꎮ

关于研究反垄断法相关市场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问题ꎬ 近年来比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包括: 戴龙著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ꎮ 国内比较前沿的研究文章主要见于

核心期刊ꎬ 主要包括: 陈兵撰写的 «论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保护———

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为中心»ꎬ 载于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 期ꎮ 丁茂中撰写的 «反垄断法实施中 “相关市场”

的国际比较»ꎬ 载于 «法学杂志»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ꎮ 冯峰等撰写的 «反

垄断经典案例解析———阿斯利康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ꎬ 载于 «中国价

格监督检查»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 期ꎮ 于馨淼撰写的 «搜索引擎与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ꎬ 载于 «中国法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ꎮ 张嫚撰写的 «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理论与政策»ꎬ 载于 «中国物价»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ꎮ

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反垄断法相关市场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问题ꎮ

由于农村合作金融既有合作经济组织性质ꎬ 又有金融的性质ꎬ 因

此ꎬ 在研究其是否适用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时ꎬ 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即银

行业等金融机构的反垄断法适用与豁免问题进行论述ꎮ 这方面相关的

专著为数不多ꎬ 主要包括: 赵园园著 «银行业反垄断法适用问题研

究———以银行业结构规制为视角»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ꎬ 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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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主义角度出发ꎬ 全面地论证了银行业的竞争法适用问题ꎮ 郭利

华著 «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反垄断管制放松背景下的研

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 该书主要以内蒙古自治区的农村金

融反垄断问题进行了研究ꎬ 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ꎮ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

果主要体现为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ꎬ 主要包括: 姚琦撰写的 «银行

卡组织的垄断行为及其规制»ꎬ 载于 «价格与理论实践» ２００８ 年第 ７

期ꎮ 彭欢、 雷震撰写的 «放松管制与我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实证研究»ꎬ

载于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ꎮ 吴汉宏、 姜艳庆撰写的 «对中

国银行业反垄断问题的思考»ꎬ 载于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这几篇文章更侧重于从经济学、 金融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ꎬ 其研究结

果对于反垄断法学研究也大有裨益ꎮ 专门从法学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

结果主要有: 饶粤红撰写的 «我国银行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

法分析»ꎬ 载于 «政法学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ꎮ 席月民撰写的 «我国银

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ꎬ 载于 «法学杂志»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石英、 王勇

撰写的 «论银行业反垄断规制的有限性»ꎬ 载于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金融业或

银行业的垄断规则问题ꎬ 但这一问题目前仍争议很大ꎮ

对于农业合作社或者农村合作金融的竞争政策问题和反垄断法适

用与豁免问题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ꎮ 在国内可以找到的专门性研究成

果主要包括: 陈晓军撰写的 «合作社若干法律问题探究»ꎬ 载于 «学术

论坛»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ꎮ 这篇文章全面论述了农业合作社的相关法律问

题ꎬ 其中也涉及了反垄断法的规制问题ꎮ 张燕、 邹维撰写的 «破除我

国农村金融垄断格局的新思考———以支持湖北省现代农业发展为视

角»ꎬ 载于 «湖北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ꎮ 这一文章以湖北省地域农

村经济发展为研究蓝本ꎬ 以地区性经济发展特点、 数据为论据ꎬ 以实

证分析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ꎬ 结合以经济学与法学跨学科研究方法ꎬ

研究了农村金融中的垄断问题ꎬ 其中以农村合作金融垄断为重要的

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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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研究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反垄断豁免与除外问题的研究成果ꎬ

主要包括以下几篇文章: 欧阳仁根撰写的 «论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合

作社豁免问题»ꎬ 载于 «财贸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ꎮ 蒋辉宇撰写的

«论合作社被豁免适用反垄断法的法学理论基础»ꎬ 发表于 «安徽农学

通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ꎮ 李胜利撰写的 «合作社反垄断豁免制度研究»ꎬ

发表于 «财贸经济»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２ 期ꎮ 郑景元撰写的 «论我国农村信用

社在反垄断法上的适用除外»ꎬ 载于 «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这几篇文章是国内鲜见的对于农村合作金融这一特殊的经济

类型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的专门研究ꎬ 这些文章以金融学与竞争法学

理论相结合ꎬ 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深入地探讨了这一重要问题ꎮ 但这

一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ꎬ 研究远未结束ꎬ 本书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

上ꎬ 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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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村合作金融反垄断法
　 　 　 适用豁免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农村合作金融的概念、
　 　 　 组织形式与相关理论

一、 农村合作金融概念辨析

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的概念问题ꎬ 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给予了解

释ꎮ １９１９ 年ꎬ 美国学者索尼奇森 (Ｓｏｎｎｉｃｈ Ｓｅｎ) 将合作金融解释为:

多数人以非银行或放债人的营利目的而自愿联合一起聚集储蓄ꎬ 盈余

部分可以平均分配给储蓄人ꎮ① １９３２ 年ꎬ 英国学者巴儒 (Ｎ Ｂａｒｏｕ) 在

其著作 «合作金融论» 中对于合作金融进行过专门的论述: 合作金融

机构是由广大工人与小生产者自愿加入、 共同组建的团体ꎬ 团体不限

人数、 民主管理、 互惠互利ꎬ 业务主要是吸纳成员的储蓄、 对成员进

行贷款ꎬ 团体资产与盈余归全体成员所有ꎬ 团体的债务由全体成员共

① Ｓｏｎｎｉｃｈ Ｓ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 １９１９: １８２－１８３ 转引自张洁: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理

论与实践研究»ꎬ 吉林大学 ２０１３ 年博士学位论文ꎬ 第 ３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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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承担ꎮ① １９８２ 年ꎬ 美国学者史屈克兰德 (Ｓｔｒｉｃｋ Ｌａｎｄ) 认为: 合作

金融组织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人的联合体ꎬ 每个个体能够从组织

中获取资金ꎮ

合作金融是在我国民间广为存在的金融活动ꎬ 而且具有较长的发

展历史ꎬ 对于这一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认识从近代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ꎮ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ꎬ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ꎬ 国内学

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ꎮ

民国时期的学者张绍言认为ꎬ 合作金融具有三个层次含义: 其一ꎬ

合作金融是合作金融组织资金的融通ꎻ 其二ꎬ 合作金融不仅是合作金

融组织资金的融通ꎬ 而且包括因经营而产生的资金的存储与贷放: 其

三ꎬ 合作金融不仅限于前两层含义ꎬ 它涵盖了与合作经营资金融通有

关的一切经济活动ꎮ② 我们可以看出ꎬ 张绍言所阐释的合作金融的三重

含义是由窄到宽的递进式的ꎮ 第三种含义范围最宽、 最为全面ꎬ 他本

人也赞同第三种含义ꎮ

学者何广文提出了广义与狭义的合作金融概念ꎮ 狭义概念中的合

作金融ꎬ 是指人们以合作制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互助互惠、 共助共济、

非营利性的金融活动ꎮ 在狭义合作金融概念范畴基础上ꎬ 何广文又提

出了合作金融的广义概念ꎬ 认为其不仅是一种金融形式ꎬ 也是一种合

作组织形式ꎮ③ 学者李树生认为合作金融是指为以合作制原则为基础建

立起来的金融组织ꎬ 其业务主要限于为入股的社员进行资金融通等服

务ꎮ④ 近年来ꎬ 一些学者还对合作金融做出相应定义ꎬ 如 “合作金融是

合作金融组织按照合作金融的原则而进行的各种资金融通活动”⑤ꎮ

通过对比参照以上国内、 国外学者对于合作金融概念的阐释ꎬ 本

①

②
③
④
⑤

Ｎ Ｂａｒｏｕ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２ 转引自张洁: «中国农村合作金

融理论与实践研究»ꎬ 吉林大学 ２０１３ 年博士学位论文ꎬ 第 ３４ 页ꎮ
张绍言: «合作金融概论»ꎬ 中华书局出版社 １９４４ 年版ꎬ 第 １－２ 页ꎮ
何广文: «合作金融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ꎬ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６ 页ꎮ
李树生: «合作金融»ꎬ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６ 页ꎮ
李洁: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法律问题研究»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版ꎬ 第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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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对合作金融的概念做出如下定义: 合作金融是指在商品经济条件

下ꎬ 人们自愿入股成为社员ꎬ 以合作制为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ꎬ 以

资金的融通为业务ꎬ 实行民主管理、 社员互助互惠、 共助共济、 非营

利性的金融活动的总称ꎮ 农村合作金融是合作金融的下位概念ꎬ 是其

一种类型ꎬ 就是指在农村市场发生的合作金融活动ꎮ

关于金融类型、 性质与职能的划分ꎬ 通说认为ꎬ 可以划分为商业

金融、 政策金融与合作金融三类ꎬ 这三种金融类型各有其内在属性ꎮ

政策金融是指为贯彻实施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政策、 以

国家信用为基础、 国家政策支持、 融资手段特殊的资金融通行为ꎮ 政

策金融经营范围、 业务对象由国家严格规定ꎬ 实施优惠性存贷款利率ꎮ

商业金融是以市场作为货币资金资源合理配置机制的商业性资金融通

活动总称ꎮ 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对于贷款对象的选择ꎬ 通常十分严格ꎬ

普通农户很难具备较高的标准和苛刻的条件ꎬ 二者不能充分满足农村

资金不断增长的需求ꎮ 在经营宗旨与目标上ꎬ 商业金融奉行的是市场

化经营ꎬ 以市场为法则引导资金的流通ꎬ 强调经营的盈利性和资金的

安全性、 流动性ꎬ 其经营目标是追求资金利润最大化ꎻ 政策性金融以

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为宗旨ꎬ 由国家和政府来控制、

指导资金流通ꎬ 并不追求盈利为目标ꎻ 合作金融则以服务组织成员为

目标ꎮ 在经营原则上ꎬ 商业金融以盈利性为第一原则ꎻ 政策金融以贯

彻落实国家政策、 实现国家意志为经营原则ꎬ 不考虑本身的成本与收

益ꎬ 其业务范围依照国家的规定而进行ꎻ 合作金融则以成员合作制为

基础ꎬ 以推动成员间平等互利、 互助、 协作为经营原则ꎮ 在管理制度

上ꎬ 商业金融遵循股份制公司的管理制度ꎬ 实行一股一票的管理制度ꎻ

政策性金融主要采取的是行政化管理手段ꎻ 合作金融奉行的是一人一

票的民主管理方式ꎮ 在利益分配方式上ꎬ 商业金融按股份额度进行收

益与损失分配ꎻ 政策金融的利益主要由国家调配用作承担财政转移支

付功能ꎻ 合作金融的资产来自于社员的入股股金和经营过程中不断积

累起来的资产ꎬ 其一部分资产可以按股金分红或退还给社员ꎬ 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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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用于机构资金的积累ꎮ 在获得服务的难度上ꎬ 具体到农村金融领

域ꎬ 农村商业金融与政策金融提供贷款等服务ꎬ 要求的条件较为严格、

标准较高ꎬ 一般的农户与小企业很难获得ꎻ 合作金融的自身特点非常

符合农村金融的发展需求ꎬ 在广大农村群体基础广泛ꎬ 是农村最主要

的金融服务提供者ꎮ

二、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形式

关于农村金融的组织形式ꎬ 农村商业金融的组织形式主要包括农

业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等各种商业银行ꎻ 农村政策金融的机构专指农

业发展银行ꎻ 农村合作金融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农村信用社、 农村合作

银行、 农村资金互助社、 农业合作基金会、 农村党员互助会与合会等

组织ꎮ①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合作金融最主要的组织形式ꎮ 农村合作金

融以是否获得官方承认为标准ꎬ 分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ꎮ 非正规

金融是广泛存在于农村的民间活动中ꎬ 但未得到国家正式认可的金融

活动ꎮ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正规金融机构ꎮ 其依据在于ꎬ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ꎬ

中国人民银行召幵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ꎬ 制定了 «农村信用合

作社章程准则 (草案) » 和 «农村信用互助小组 (草案) »ꎮ 这两份

法律文件成为新中国最早的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的规定ꎬ 表明国家正式

对农村合作金融进行官方认可ꎮ 这两份法律文件规定了农村信用社不

以营利为主要经营目标ꎬ 属于广大农民自己进行民主管理的资金互助

组织类型ꎮ 农村信用社多以社员持有股金数额来决定经济地位和表决

权ꎬ 采取 “一人一票制” 的 “人头主义” 表决方式来进行表决决策ꎮ

信用社资产如产生盈余部分ꎬ 应对盈余部分进行固定比例提取ꎮ 具体

言之ꎬ 当时该两部法律文件规定的比例方式是提取 ４０％的公积金、 ２０％

① 陈荣文主编: «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律创新»ꎬ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１８７ 页ꎮ



第一章　 农村合作金融反垄断法适用豁免的一般原理 ０１１　　　 　

的公益金以及 １０％的教育基金ꎮ 信用社的资产原则上不进行社员股金

分红ꎬ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分红ꎬ 则分红的比例不允许超过资产盈余的

２０％ꎮ １９５７ 年国家以 «农村信用合作社示范章程 (草案) » 为基础文

件进行了部分修改ꎬ 进一步规定了农村信用社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ꎬ

明确了农村信用社是以自愿和互利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资金互助组

织ꎬ 明确规定了信用社资产可以按股金进行分红的原则ꎬ 但是分红的

比例不允许超过资产盈余的 ４０％ꎮ 可以看出ꎬ 这几部法律文件在当时

而言ꎬ 是基本符合合作社宗旨与原则的法律文件ꎮ

但是ꎬ 自 １９５８ 年 “人民公社” 运动起ꎬ 关于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制

建设进程受到严重挫折ꎮ 在复杂的政治因素作用下ꎬ 农村信用社被纳

入人民公社ꎬ 改组为人民公社信用部ꎮ 在接下来接近二十年的诸如

“文化大革命” 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ꎬ 农村信用社成为了银行的基层机

构ꎬ 其性质也发生根本变化ꎬ 由民办变成了官办ꎮ① １９７７ 年ꎬ 国务院颁

布了 «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ꎬ 其中规定了: “信用社

是集体金融组织ꎬ 又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ꎮ” 这一法律文件使

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再次发生变化ꎬ 规定了农村信用社的具有民办与官

办的双重性质ꎮ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ꎬ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研究金融工作时提出ꎬ 农信社

不应该由政府开办ꎬ 也不应该授权给公社办ꎬ 而应在银行领导下办成

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的集体金融组织ꎮ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ꎬ 国家制定了 １９８３

年一号文件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ꎬ 其中规定了农村信用社

应该具有合作金融组织属性ꎮ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ꎬ 国家发布了 １９８４ 年一号文

件 «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ꎬ 其中规定了农村信用社应该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 “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ꎮ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ꎬ 中国农业银行向国务院正式提交了 «关于改革信用

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ꎮ 这一报告提出要正确认清农村信用社的合作

① 郑景元: «论我国农村信用社的法律属性———功能异化及其限度»ꎬ 载于 «中国政法大学学

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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